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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Sinotrans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98） 

 

二零二五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十日之通函

（「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擬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假座中華

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朝陽區安定路5號院10號樓招商局廣場B座11層1號會議室（郵編

100029）舉行臨時股東大會。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臨時股東大會通告中的決議案已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 

本公司董事羅立女士、余志良先生、黃傳京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小麗女士、

甯亞平女士、崔新健先生和崔凡先生已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本公司董事長張翼先生，

以及董事楊國峰先生和許克威先生因其他事務安排未能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有關建議委任高翔先生為董事的決議案，任期自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批

准之日起至第四屆董事會屆滿之日止。 

投票表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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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 
票數 

比例

（%） 
票數 

比例

（%） 

A股 4,163,608,769 99.9023 3,647,222 0.0875 421,445 0.0102 

H股 674,577,939 91.2233 64,902,333 8.7767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4,838,186,708 98.5945 68,549,555 1.3969 421,445 0.0086 

 

由於上述普通決議案的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獲臨時股東大會股東以投票表决方式

通過。 

 

附注： 

 
1. 臨時股東大會採用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網絡投票由 A 股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參

與。經过半數董事推舉，臨時股東大會由本公司董事余志良先生主持。 

2. 於臨時股東大會召開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7,294,216,875 股，包括 5,255,916,875 股 A 股和

2,038,300,000 股 H 股。概無本公司股東（i）根據上市規則要求，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及（ii）於該通函內表示，有意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考慮到本公司於臨時股

東大會召開日期本公司回購專用賬戶中的 94,714,181 股 A 股和 22,019,000 股 H 股，該等已回購股票不享有投

票權，因此：有權出席並就臨時股東大會決議案投票的股東持股總數為 7,177,483,694 股（包括 5,161,202,694 

股 A 股和 2,016,281,000 股 H 股）。 

3. 臨時股東大會出席情況： 

1.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代理人人數（人） 443 

其中：A股股東 442 

            H 股股東 1 

2.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股） 4,907,157,708 

其中：A股 4,167,677,436 

            H 股 739,480,272 

3.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決權的股份數佔公司有權出席臨時
股東大會並表決的股份總數的比例 (%) 

68.3688 

其中：A股 58.0660 

            H 股 10.3028 

 

4. 於本公告發佈之日，本公司核數師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擔任臨時股東大會點票工作之監票員。 

5. 臨時股東大會經本公司法律顧問北京市嘉源律師事務所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認為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

召開程序、投票表決程序、召集人的資格、出席臨時股東大會股東或委任代表的資格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公

司章程的規定，臨時股東大會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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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世礎 

北京，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張翼（董事長）、高翔、楊國峰、羅立、余志
良、黃傳京、許克威，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小麗、甯亞平、崔新健及崔凡。 


